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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西藏旅游

股票代码：600749

信息披露义务人：胡波及其一致行动人胡彪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

拉德方斯大厦西楼506

股份变动性质：增持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九月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15

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西藏

旅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西藏旅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自然人胡波及其一致行动人胡彪

公司、西藏旅游、上市公司 指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准则15号

指《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胡波

姓名：胡波

性别：男

国籍：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身份证号：422725********0819

住所：成都市高新区紫荆东路96号5栋23号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

拉德方斯大厦西楼506

邮政编码：610042

2、胡彪

姓名：胡彪

性别：男

国籍：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身份证号：422725********6312

住所：成都市高新区紫荆东路96号5栋23号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

拉德方斯大厦西楼506

邮政编码：61004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胡波及其一致行动人胡彪没有在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胡波与胡彪为兄弟关系，胡波与胡彪于2015年7月15日签署《一致

行动人声明》，声明“在本次购买西藏旅游股份的行动中，双方系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秉承价值投资理念，认可并看好西藏旅

游未来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此次股份增持，长期持有公司股份，获取上市公司股权增值带来

的收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股份增持外，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西藏旅游股份的

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买入西藏旅游股份。本次

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西藏旅游股份18,913,926股，占西藏旅游总股本的

10.0001%�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15年9月8日-9月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买入西藏旅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76,951股，占西藏旅游总股本的0.4108%。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均价（元）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胡彪 竞价交易 2015年9月8日-9日 14.66 776,951 0.4108%

上述增持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西藏旅游股份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增持前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增持后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胡波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275,736 5.9616% 11,275,736 5.9616%

胡彪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861,239 3.6276% 7,638,190 4.0384%

合计 18,136,975 9.5893% 18,913,926 10.0001%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不符由四舍五入所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

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人持有的西藏旅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等的情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增持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累计买入上市公司股票18,894,275

股，累计卖出757,300股，累计净买入18,136,975股，截至本次增持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8,136,97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9.5893%。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时间区间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股数(股) 价格区间(元) 股数(股) 价格区间(元)

胡波

2015年4月3日 556,900 17.65-18.38

2015年4月10日 222,700 17.77-18.44

2015年4月30日 334,200 26.04-26.46

2015年7月3日 609,421 13.87-14.98

2015年7月6日 100,000 13.75-13.82

2015年7月7日 299,900 11.36-11.58

2015年7月10日 147,900 11.90-12.10

2015年7月15日 10,118,515 14.82-16.26

小计 11,832,636 556,900

胡彪

2015年3月30日 200,400 15.91

2015年4月30日 200,400 26.30-26.53

2015年7月1日 250,197 18.15-19.29

2015年7月3日 389,591 14.07-15.00

2015年7月7日 2,251,000 11.23-11.36

2015年7月9日 1,810,100 9.17-11.11

2015年7月15日 2,160,351 15.34-16.00

小计 7,061,639 200,400

合计 18,894,275 757,300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2015年9月8日-9月9日购买西藏旅游股份的行动中，使用自有资金

通过浙商证券普通账户购入。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重大事项

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1、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人：张晓龙、潘丽萍

3、电话：0891-633� 9150

传真：0891-633� 9041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胡波（身份证4227� 2519� 7301� 0508� 19）、胡彪（身份证4227� 2519� 7103� 0563�

12） 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 就关于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事项声明如

下：

本人承诺向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披露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身份信息、持

股数量等）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胡波（签署）

胡彪（签署）

年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简称 西藏旅游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胡波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胡波（签署）

胡彪（签署）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2015-057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审议的提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董监高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9月10日（星期四）下午14:30起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09:30~11:30，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5年9月9日

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5年9月1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产业开发区工业东

路2号东莞市漫步者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大厦5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文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208,12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91%。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208,12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9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任独立董事的提案》；

表决情况：208,125,9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有效表决权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

效表决权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

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3,260,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1.5664%；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提案于2015年8月25日刊登在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增加、变更、否决提

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2015年9月

1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77

债券简称：

12

力帆

01

债券代码：

122185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公司债券“

12

力帆

01

”本息兑付和摘牌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兑付、兑息债权登记日：2015年9月16日（最后交易日）

债券停牌起始日：2015年9月17日

兑付资金发放日：2015年9月21日

债券摘牌日：2015年9月21日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2年9月19日发行的力帆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品种一）（12力帆01，122185，以下简称“本债

券” ） 将于2015年9月21日支付本债券的本金和2014年9月19日至2015年9月18日期间的

最后一个的年度利息。 根据《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及《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

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12力帆01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品种一）

(二)债券简称：12力帆01；

(三)债券代码：122185

(四)发行总额：人民币12亿元

(五)债券期限：三年

(六)债券利率：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6.80%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八)债券起息日：2012年9月19日

(九)债券付息日：2013年至2015年每年的9�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债券兑付日：2015年9月21日

(十一)核准情况：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8月7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2]1079号” 文核

准

(十二)利息登记日、支付方式：本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

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三)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级，本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级

(十四)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上市时间和地点：2012年9月1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十六)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二、本次付息利率及兑付、兑息方案

根据《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债券3年期

品种的票面利率为6.80%，每手“12力帆01” 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68.00

元（含税）。 本债券到期兑付本金金额为人民币120,000万元，付息金额为人民币8,160万

元（含税）。

三、兑付、兑息债权登记日及兑付兑息日

(一)兑付、兑息债权登记日：2015年9月16日（最后交易日）

(二)债券停牌起始日：2015年9月17日

(三)兑付资金发放日：2015年9月21日

(四)债券摘牌日：2015年9月21日

四、本债券兑付、兑息对象

本债券兑付、兑息对象为截止2015年9月16日下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2力帆01” 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本次兑付、兑息方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

付、兑息协议》（以下简称“《兑付兑息协议》”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依据《兑付兑息协议》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

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兑付兑息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

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12力帆01” 的本金和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12力帆01” 的本金和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12力帆01” 的本金和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债券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债券利息个人

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债券的个人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2、征税对象：本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2力帆01”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QFII、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QFII取得的本债券利息应缴纳

10%的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后按规定办理。

(三)其他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60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16号投资证券部

联系人：周锦宇 刘凯

联系电话：023-61663050

传真：023-65213175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主承销商/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项目主办人：李宁、朱方文

项目组成员：李宁、张宁、朱方文、张吉翔

联系电话：021-3867� 6666

传真：021-3867� 0632

(三)托管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张彦瑾

联系电话：021-6887014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78

债券简称：

12

力帆

02

债券代码：

12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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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5年9月18日

债券付息日：2015年9月21日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2年9月19日发行的力帆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品种二）（“12力帆02” ， “122186”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将于2015年9月21日支付自2014年9月19日至2015年9月18日期间（以下简

称“本年度” ）的利息。 根据《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及《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

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八、“12力帆02” 的基本情况

(十七)债券名称：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十八)债券简称：“12力帆02”

(十九)债券代码：“122186”

(二十)债券期限：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

(二十一)债券利率：固定利率，票面利率为7.50%

(二十二)核准情况：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8月7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2]1079号” 文

核准

(二十三)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二十四)起息日：2012�年9�月19�日，在该品种存续期限内每年的9�月19�日为该计息

年度的起息日

(二十五)付息日期：2013�年至2017�年每年的9�月19�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十六)计息期限：2012年9月19日至2017年9月18日

(二十七)利息登记日、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二十八)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级

(二十九)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十)上市时间和地点：2012年9月1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三十一)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

九、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5年

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为7.50%， 每手 “12力帆02” 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75.00元（含税）。

十、债权登记日和兑息日

(五)债权登记日：2015年9月18日

(六)债券兑息日：2015年9月21日

十一、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5年9月18日下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2力帆02” 公司债券持有人。

十二、计息方法

(三)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

付、兑息协议》（以下简称“《兑付兑息协议》”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依据《兑付兑息协议》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

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兑付兑息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

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十三、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四)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

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

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五)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2力帆02”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QFII、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QFII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

纳10%的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后按规定办理。

(六)其他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十四、相关机构

(四)发行人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60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16号投资证券部

联系人：周锦宇 刘凯

联系电话：023-61663050

传真：023-65213175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主承销商/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项目主办人：李宁、朱方文

项目组成员：李宁、张宁、朱方文、张吉翔

联系电话：021-3867� 6666

传真：021-3867� 0632

(六)托管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张彦瑾

联系电话：021-6887014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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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8月各产品生产、销售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辆/台） 销售（辆/台）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本年累计

乘用车 7,992 80,494 8,324 83,064

摩托车 61,603 435,166 62,890 435,199

摩托车发动机 138,264 1,086,374 107,536

788,962（已扣除自用

部分）

通用汽油机 30,275 221,254 31,717 229,635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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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及补选职工监事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监事、证券事务代表何

肖山女士的书面辞职申请。何肖山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何肖山女士辞去上述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对何肖山女士在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工监事职务期间的辛勤

工作，以及她为公司的经营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充分肯定和衷心感谢！

何肖山女士辞去职工监事职务后，公司监事会监事人数将低于法定人数。 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5�年 9月10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的

职工代表审议，选举林衡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林衡先生简历见附件），任

期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同时，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

格的相关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0日

附件:

林衡先生个人简历

林?衡，男，1983年3月6日出生，博士，党员。 2010年9月进入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从

事育种及科研管理工作，现任科研管理部副经理。

林衡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股票代码：

601058

股票简称：赛轮金宇 公告编号：临

2015-066

债券代码：

122206

债券简称：

12

赛轮债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69号），该批文就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事项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9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648

，

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

B

股 编号：临

2015-048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外高桥股份” ）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9月1日发出通知，于2015年9月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

全票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外联发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的议案》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经审议,在上海外联发高桥物流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联桥公司” )的股东双方按投资比

例提供无息股东借款的前提下（即外联发公司提供7800万借款、联桥公司另一股东方提供

7200万借款），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外联发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联桥公司提供

7800万无息股东借款额度，用于联桥公司向外联发公司归还约1.5亿的委托贷款。联桥公司

应在其开发区域内的实征地挂牌交易取得收入后及时归还外联发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

外联发公司系联桥公司的股东之一，持有联桥公司52%的股权。 通过联桥公司股东双

方同比例提供股东借款的方式， 能有效收回外联发公司提供给联桥公司的约1.5亿元委托

贷款，降低本公司单方面提供委托贷款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0日

股票代码：

600779

股票简称：

*ST

水井 编号：临

2015-030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通知及相关材料于2015年8月28日发出，送达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均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9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

进行了审议，于2015年9月9日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退回邛崃项目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经公司2015年6月9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以及2015年6月30日

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终止邛崃项目， 不再按原计划继续投资建

设。 现结合邛崃项目建成情况及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用地需求，公司决定保留已建成并投入

使用的一期一区和其它部分必备地198.43亩，其余未开发644.25亩土地使用权退回邛崃政

府。 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留198.43亩必备地相关事宜

1、注销原842.68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编号：邛国用2011第1356号），保留已建

成并投入使用的一期一区和其它部分必备地198.43亩。

2、授权管理层按相关规定办理保留土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及相关工程建设。

（二）退回644.25亩未开发土地相关事宜

1、办理水井坊酒业未开发644.25亩土地的地上、地下建筑物清场等工作，并在清场结

束后，向邛崃市政府指定的邛崃市临邛工业园区管委会确认移交。

2、公司在退出土地并完善相关土地使用权证注销手续后，按相关规定，由邛崃市政府

对收回的项目用地按照6.4万元/亩标准向公司支付收回土地的补偿款。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十日


